
合肥一小区物业公司与业主签
订协议，除基本的物业费，还收
取叫车服务、 搬运行李物品服
务、代收发邮件服务等个性服务
增值物业费，最终被业主起诉至
法院；一开发商以业主不缴纳物
业费为由，不给业主办理交房手
续，业主也起诉至法院，要求开
发商赔偿违约金。 3 月 10 日下
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
合肥法院 2021 年维护消费者
权益工作情况以及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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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刘晓然 通讯员 班新可）
近年来，个人信息保护成了“网络热词”，无论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还是大批违规搜集、使用、
出卖个人信息的 APP相继被叫停， 都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热
议的话题。 但是大家是否能够甄别身边的个人信息侵权行
为呢?
�������相信大家对小区楼道、入户大厅内张贴的催费单都不陌
生，甚至习以为常。 如果你是个有心人，不难发现，小小的催
费单，上面的信息可不少呢!这些催费单上，往往注明了个人
姓名、详细住址、欠费金额等信息，加之张贴的环境较为开
放，一旦遇到“有心盯梢”的不法分子或是恶意搜集信息的
无良商家，都会侵犯个人信息，甚至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

2022年 2月， 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在依
法履职中发现，相关经营主体在部分小区催缴电费、水费、燃
气费过程中，长期将欠费通知单集中张贴在单元楼一楼入口

处醒目位置，催费通知单上同时显示了欠费个人姓名、住址，
泄露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造成一定的损
害。检察官随即走访了相关经营主体了解催费单据张贴的具
体情况。 据了解， 仅镜湖区每月以张贴催费单形式催收水、
电、燃气费的数量就有数万户。

经过事先沟通，全面调查，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3 月 11 日上午，镜湖区人民检
察院召开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公开听证会，邀请了芜
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芜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镜湖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三家行政机关相关负责人， 市人民监督员、
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参加本次听证。与以往不同的是，此
次听证会还邀请了三家经营主体相关负责人出席， 共同商
讨，研究具体整改方案。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就案件的基本情况、办理经过、事
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拟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的内容等问题进

行了详细的阐述。 责任单位、案涉经营主体分别就案件事实
及听证内容和下一步整改措施发表意见。各听证员在充分了
解案情及法律背景后，积极发表评议意见，一致认为，个人信
息保护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表现，检察机关加强相关
法律监督，有利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经营主体合法经
营、人民群众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提高。最后，听证员代表公
开发表了评议结论意见，承办检察官向三家行政机关当场送
达了检察建议书。

以公开促公正、以听证赢公信。通过听证会，检察机关更
加准确地认定了案件事实，行政机关、经营主体也更加理解
和支持检察工作，形成多方良性互动，增强了公益保护的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同时，各方就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业治理
和长效机制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共识，下一步将分别推动落
实。检察机关以实实在在的办案成效为个人信息保护注入公
益力量。

网购合同纠纷同比增长 34.48%
2021 年，合肥市两级法院审结产品责任纠纷 81 件，生

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案件 29 件及旅游、餐饮、教育培训等
服务合同纠纷 1352件。

合肥法院审理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包括合同纠
纷和侵权纠纷两类、20 余个案由，有商品房、车辆等大额交
易，也有日用品、食品等买卖合同纠纷，还有教育培训、医疗
美容、金融服务等服务合同纠纷，遍及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类型消费方式纠纷增长明显。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成
为消费者维权案件中数量最多的案由之一，2021 年合肥法
院审结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195件，同比增长 34.48%。

消费者起诉多为获得经济赔偿，经过诉前调解、诉中调
解， 许多消费者能够与商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达成赔偿协
议，调解撤诉率较普通民事案件更高。

案例一
冒充匈牙利进口地板赔了 38万

夏某向安徽某建材公司订购木地板，该公司以销售单、
送货单的形式向夏某承诺其所购买的木地板品牌是匈牙利
艾得赫兹、启运国是匈牙利、加工工厂是艾得赫兹工厂。 因商
品包装上没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没有生产厂厂名和厂
址和中文标识等信息，夏某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建材公司
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了一份报关单，经核实，证实该商品贸
易国别和启运国为泰国，装货港为曼谷，原产地为泰国，货物
的产地信息与建材公司提供的报关单附件存在不符。

夏某向蜀山区法院起诉，要求撤销销售合同，建材公司
返还预付款 102400元，赔偿损失 128万元。

法院经审查认为，建材公司未如实告知夏某所购木地板
的原产国和启运国是泰国，而是以书面形式向夏某承诺所购
买的木地板是匈牙利进口，还提供虚假报关单，构成欺诈。

法院最终判决， 撤销合同， 建材公司退还预付款
102400元，并按商品价款的三倍支付赔偿金 384000元。

典型意义：本案通过支持惩罚性赔偿的判决结果，惩治
了商家的不诚信行为，敦促其诚信经营，维护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也是对知名品牌、知名商品原产地的保护。 同时，也
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进口商品时要提高鉴别能力，注意
查看商品检验合格标志、中文标签和说明书、原产地证书等
相关材料，防范消费陷阱。

案例二
以不缴物业费拒绝交房开发商赔钱
2016 年 8 月 30 日， 合肥某房产公司向蔡某出售某小

区房屋，蔡某依约向该公司交付了房屋价款。2018年 12月，
合肥某房产公司通知蔡某收房，在办理交房手续时，该公司
告知蔡某需先缴纳物业费才能交房，蔡某拒绝预交物业费，
该公司拒绝向蔡某交付案涉房屋。

后经多次协商，直到 2020 年 5 月 20 日，房屋才交付给
蔡某。 蔡某起诉至高新区法院，要求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的
违约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蔡某向合肥某房产公司交纳了全部
房款，该公司应当如约按期向蔡某交付案涉房产。 缴纳物业
费并非双方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交接手续的前提或必要条
件， 房地产开发公司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或怠于向蔡某交付
房屋。

最终法院判决， 开发商按照合同约定向蔡某支付逾期
交房违约金 13万余元。

典型意义：在商品房买卖过程中，以收取物业费为前提
办理交房手续，成为很多开发商和物业服务公司的“惯例”。
但开发商交房和物业公司收取物业费是不同的法律关系，
且此时房屋是否达到交房标准、 物业服务是否完善尚不确
定，开发商不应以业主拒交物业费为由拒绝交房。 本案的判

决结果表明了法院对交房时捆绑收取物业费的否定，对开发
商和物业公司起到了警示作用。

案例三
物业收取增值服务费被起诉

梁某是合肥市某小区住宅物业的所有权人，某物业公司
为该小区提供物业服务。梁某与物业公司分别签订了《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补充协议》。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了物业的各项基础服务事
项等内容，具体标准为： 1.44元 /平方米 /月等。《前期物业
服务合同补充协议》中约定了各项增值物业服务事宜如：中
介服务、理财咨询、保险顾问服务、留言传达、叫车服务、搬运
行李物品服务、代收发邮件服务、托管服务、搬家套餐服务、
废品回收服务、定时提醒服务、配送饮用水服务、代订服务、
针线包服务等。 增值物业服务费用由业主按其拥有物业的
建筑面积交纳，具体收费标准：2元 /平方米 /月。

梁某认为其没有增值服务的需求，因此，向蜀山区法院起诉，
请求解除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补充协议》。

法院经审理认为，物业公司所提供的增值服务绝大多数
都是针对个人的服务，而非公共服务，该协议虽名为物业服
务合同的补充协议，但实具有委托合同的性质，委托人可以
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法院最终判决，解除了双方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补充协议》。

典型意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业主对物业服务水平
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部分物业服务企业会提供多样化、个性
化、 人性化的增值物业服务， 并收取相应的物业服务费用。
增值物业服务不同于一般物业服务，其实质是委托服务，业
主是否需要增值物业服务、 需要的频次、 种类均有所不同。
如果业主确有需要， 可以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与物业服务
企业签订增值物业服务协议， 但物业服务企业不能强迫业
主购买增值物业服务。

消费提醒
合肥中院研判全市法院消费者维权案件的审理情况，梳

理了一些常见的“消费陷阱”，给广大消费者提出几点建议：
1.网购时要审查商家的相关资质，详细了解退换货规则，

保存好电子账单或网上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索取售货凭证。
2.“海淘”的进口商品来源较广，往往经过多个环节辗转到

达消费者手中，消费者应谨慎选择海淘商品，防范海淘假货。
3.进行预付卡消费充值应当按照自身需要，理性充值金

额，尽量选择金额小、期限短的预付卡。
4.购买保健食品时，要认准“蓝帽子”标示，也可到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进行查询，并到正规的医院、药房、商店
进行购买。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张剑 /文 周继龙 /图

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检察院推动个人信息保护

水电气催费单不能“乱贴”

增值服务费不能“乱收”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 2021年维护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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